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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质押知识产权的价值

在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观点，即古

典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新古典均衡价值论。在此基础上，有

关知识产权资产价值的决定理论也产生了两大分支，即劳动

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

在资产评估中运用不同的价值理论，会得出不同的资产

价值决定基础，也会相应地得出不同的资产评估结果属性。就

知识产权来说，与劳动价值论相对应的是资产评估结果的价

值属性，而与效用价值论相对应的则是资产评估结果的价格

属性。笔者认为，就知识产权评估价值而言，劳动价值论是基

础，决定其内在价值；而效用价值论则是来源，效用价值是内

在价值的表现形式即知识产权评估值。因而，知识产权评估值

从性质上来讲属于价格范畴，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价格，而是

模拟价格。

质押知识产权的特点是其代表一种获利能力或可盈利条

件。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中，不论是金融机构还是借款企

业，其共同的期望是贷款能够正常持续偿还、质押的知识产权

不发生转移；借款企业用正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即

“第一还款来源”如期甚至提前偿还贷款；金融机构和借款企

业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获得自身的发展。因此，笔者认

为质押知识产权评估价值来源于知识产权的使用价值即知识

产权的获利能力给企业带来的贡献，其评估值则是对其获利

能力的资本化。

二、质押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特殊性

1. 与抵押资产价值评估和其他质押有形动产价值评估

相比，质押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最突出的特点是评估客体的非

物质性。按我国当前法律规定，评估客体应是知识产权中的商

标专用权、专利权和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等，是法律赋予知识产

权所有者的专有权之一。

2. 与在知识产权转让交易、对外投资、企业整体或部分

产权发生变动等情况下对知识产权所进行的评估相比，质押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是在“或有产权”变动的假设前提下进行

的。只有当贷款人不能按照贷款协议规定偿还到期银行债务

时，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才享有这一权利；相反，贷款人如期偿

还贷款时则质押权消灭，知识产权归原产权人所有。债权人即

金融机构享有处置质押知识产权的权利是以借款人不能在贷

款期内足额偿还银行贷款及利息为前提的。

3. 质押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是对贷款人偿债能力和获利

能力的评估。能够在规定期限内按时偿还贷款是贷款人和银

行的共同期望。为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一目的，在对质押知识产

权进行评估时，就要对贷款人（企业）的资信状况、经营状况、

发展前景等综合因素进行分析。

4. 与一般目的下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相比，质押知识产权

价值评估的风险较大、评估较难。质押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可以

为金融机构确定贷款额提供参考依据，这决定了评估过程应

把质押知识产权能否保证金融机构的利益作为考虑的关键，

应更关注质押资产的变现价值和变现期间等因素对质押知识

产权价值水平的影响。这无疑将增大评估的风险和难度。

5. 面临银行方面的诉讼风险，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较

大。诉讼风险是指在质押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活动中由于受主

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评估结果失真，造成评估结果使用

者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从而给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带来法

律责任的客观可能性（或不确定性）。

我们从以上对质押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中诉讼风险的界定

可以看出，诉讼风险产生的根源在于评估结果失真，即被评估

资产的评估值不合理，从而可能给其使用者带来损失。当评估

报告使用者的损失超过其所能承受的范围时，评估机构和评

估人员将可能面临诉讼风险。

三、质押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诉讼风险成因

这里我们假定评估结果的使用者只有银行和借款企业，

那么评估机构（人员）所面临的诉讼风险可能来自两个方面，

即银行和借款企业。

（一）质押知识产权处置在评估报告有效期内的质押知识

产权价值评估的诉讼风险成因

此时诉讼风险的来源如图1所示，下面本文从借款企业偿

还贷款方式的角度进行分析。

1. 借款企业使用第一还款来源如期偿还贷款。从银行的

角度来看，不会发生处置质押知识产权的问题，实际评估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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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分析知识产权价值的基础上，着重对质押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特殊性、价值评估诉讼风险的成因进行

了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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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现值的差额不存在，银行不会面临风险。因此，评估机构和

评估人员也不会面临来自银行方面的评估风险。从借款企业

角度来看，其可能承受的损失可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借款企业可能承受的损失=能够贷款额-实际贷款额

能够贷款额=合理评估值伊质押率

实际贷款额=实际评估值伊质押率

理论上，借款企业可能就其承受的损失要求评估机构或

评估人员承担责任，从而引发评估风险。但现实中借款企业承

受的损失能够在银行对借款企业的信用评价增级、企业再贷

款更加容易、企业声誉提高等诸多方面得到弥补。因此，在借

款企业承受的损失可以弥补的情况下，价值评估诉讼风险可

以忽略。

2. 借款企业使用第二还款来源偿还贷款。

（1）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首先假设：A=合理评估值-变现

值；B=实际评估值-变现值；B-A=实际评估值-合理评估值=

银行可能承受的损失。

A在评估行业公认的合理范围之内，银行不能以该差值

向评估机构（人员）施加压力。B如果超过了评估行业公认的

合理范围，且超出银行可承受的损失范围，银行可以要求评估

机构（人员）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产生诉讼风险。在这种情况

下，引发诉讼风险的银行所承受的损失等于质押知识产权的

实际评估值与合理评估值的差额。

（2）从借款企业角度来看。对于知识产权质押业务来说，

由于知识产权的评估一般是对其获利能力的评估，如果变现

值大于或等于评估值，则可以认为企业有还款的能力，这与企

业用第二还款来源偿还贷款的前提相反，因此这种假设不存

在。当借款企业使用第二还款来源偿还贷款时，借款企业从自

身利益考虑更期望实际评估值高于合理评估值，以便能偿还

更多的贷款。所以，此时借款企业不会引发评估风险。

（二）质押知识产权处置在评估报告有效期外的质押知识

产权价值评估的诉讼风险成因

此时诉讼风险的来源如图2所示，与第（一）种情况相同，

我们还是从借款企业偿还贷款方式的角度进行分析。

1. 借款企业使用第一还款来源如期偿还贷款。借款企业

能够使用第一还款来源如期偿还贷款是银行和借款企业都希

望看到的结果，与质押知识产权处置在评估报告有效期内的

情况相似，此时无论是银行还是借款企业都不会引发质押知

识产权的价值评估风险。

2. 借款企业使用第二还款来源偿还贷款。

（1）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假设：C=合理评估值-变现值；

D=实际评估值-变现值；D-C=实际评估值-合理评估值=银

行可能承受的损失。

C在评估行业公认的合理范围之内，且评估机构或评估

人员能够对其做出合理、令人信服的解释。此时，银行也不能

以该差值要求评估机构或人员承担责任。

D不在评估行业公认的合理范围之内，评估机构或评估

人员也不能够对其做出合理、令人信服的解释，且超出银行可

承受的损失范围。此时，银行可以要求评估机构或评估人员承

担相应的责任，则诉讼风险可能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引发诉

讼风险的银行所承受的损失也等于质押知识产权的实际评估

值与合理评估值的差额，与质押知识产权处置在评估报告有

效期内的情况相同。

（2）从借款企业角度来看。当借款企业不能如期偿还贷

款，必须使用第二还款来源偿还贷款时，借款企业从自身利益

考虑更期望实际评估值高于合理评估值，以便能偿还更多的

贷款，减少其所承担的债务。所以，此时借款企业不会引发评

估风险。

综上所述，评估结果是否合理、能否保障银行的信贷安全

是评估机构能否降低来自银行方面的诉讼风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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